附件1
评标细则

评标方法：综合评分法。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在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因素进行综合评审，将投标人的综合得分按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出各有效投标的名次，综合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本项目中标人。
	评分项
	分值

	价格
	10分

	技术部份
	48分

	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方式
	评分准则

	1
	服务方案
	18
	专家打分
	一、评审内容： 
投标人提供的工作方案应结合项目工作要求，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项目需求响应；
2.项目工作思路；
3.项目工作方法；
4.项目工作流程；
5.项目服务内容。
二、评审标准： 
考察以上方案，如果全部满足得 10分，满足一点得 2分，未满足不得分。 
在此基础上，专家根据各供应商的具体响应内容按照量化的评审因素指标进一步评审： 
1.评审为优（方案完善，内容考虑周到，流程合理）的加 8分； 
2.评价为良（方案较完善，内容考虑较周到，流程较合理）的加5分； 
3.评价为中（方案一般，内容考虑基本周到，流程一般）的加 3分； 
4.未提供方案或评价为差（方案不完善，内容考虑欠周到）的不加分。如评审为差，评审专家须书面说明理由，并记录在档。

	2
	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相关的合理化建议
	18
	专家打分
	一、评审内容： 
1.项目背景、工作目标和工作内容； 
2.项目现状条件；
3.实施中的重、难点问题分析； 
4.合理化建议。 
二、评审标准： 
考察以上方案，如果全部满足得 8分，满足任意三点得6分，满足任意两点得 4分，满足任意一点得 2分，未满足不得分。 
在此基础上，专家根据各供应商的具体响应内容按照量化的评审因素指标进一步评审： 
1.评审为优（方案完整，实施中的重、难点问题分析完善，合理化建议充分）的加 10分； 
2.评价为良（方案较完整，实施中的重、难点问题分析较完善，合理化建议较充分）的加 7分； 
3.评价为中（方案一般，实施中的重、难点问题分析一般，合理化建议一般）的加4分； 
4.未提供方案或评价为差（方案不完善，内容考虑欠周到）的不加分。如评审为差，评审专家须书面说明理由，并记录在档。

	3
	项目服务承诺
	6
	专家打分
	一、评审内容：
投标人对无法完成或无法按要求完成服务事项行为的违约承诺。 
二、评审标准： 
投标人按上述要求提供承诺函加盖公章（承诺函格式自拟），全部满足得6分，每缺少一项扣2分，扣完为止。
未提供或未按要求提供或提供的承诺函不清晰导致无法判断的不得分。

	4
	违约承诺
	6
	专家打分
	投标人承诺以下全部三项，并针对本项目履行合同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约情形进行预判，并提出合理、具体的违约承诺。
一、评审内容：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承诺以下全部三项的得6分，否则不得分。
1.人员严格按照招标文件及投标承诺配置；
2.服务质量达到招标文件要求；
3.对未能达到管理要求承担相应管理责任。
二、评审标准：
提出服务承诺的，得6分。要求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作为得分依据，未提供承诺或承诺内容不满足要求的不得分。

	商务部分
	42分

	序号
	评分因素
	权重
	评分方式
	评分准则

	1
	类似项目业绩
	12
	专家打分
	一、评审内容：
投标人自近三年 (2022年11月21日至本项目开标之日前，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每提供一个水平衡项目业绩证明得3分，最高得12分。
二、评审标准：
1.要求提供近三年（2022年11月21日至本项目发布招标公告之日）服务合同的复印件，未按要求提供或提供不清晰导致专家无法判断的不得分。
2.同一单位续签合同仅算一个业绩。若投标人为分公司(分所）的，提供总公司(总所）业绩不计得分；若投标人为总公司(总所）的，提供分公司(分所）业绩不计得分。
3.以上资料均要求提供扫描件或复印件，原件备查。评分中出现无证明资料或专家无法凭所提供资料判断是否得分的情况，一律作不得分处理。

	2
	项目负责人（仅限1人）
	7
	专家打分
	一、评审内容：
1.具有给排水或环境类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的得 4分；
2.具有建筑、电气、暖通、给排水、能源、环境专业（任一专业即可）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得3 分；
（二）评分标准：
1.要求提供人员职称证书、学历证、学位证、奖项或荣誉证书（公示名单）作为得分依据。
2.同时提供该人员开标日前连续三个月载有社保部门公章的社保缴交证明材料（如开标日上一个月的社保材料因社保部门原因暂时无法取得，则可以往前顺延一个月）。如投标人注册成立时间不足 3 个月的，自有员工的社保证明以承诺函（格式自定，承诺拟安排的人员为自有员工即可）代替。未按要求提供人员社保证明的，投入的该人员作不得分处理。
3.以上资料均要求提供复印件（或官方网站截图）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备查。评分中出现无证明资料或专家无法凭所提供资料判断是否得分的情况，一律作不得分处理。

	3
	项目团队
	12
	专家打分
	一、评审内容：
拟安排项目主要团队成员为投标单位员工（以社保为准），否则该人员情况不计分。
1.具有能源或给排水类专业（任一专业即可）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每提供 1 人得 2分，本项最高得6分；
2.具有能源或给排水类专业（任一专业即可）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每提供 1 人得 2 分，本项最高得6分；
以上累计得分，最高得12分。没有不得分。
（二）评分内容：
1.要求提供人员职称证书、学历证、学位证、资格证书作为得分依据。同一人员不重复计算。
2.同时提供对应人员开标日前连续三个月载有社保部门公章的社保缴交证明材料（如开标日上一个月的社保材料因社保部门原因暂时无法取得，则可以往前顺延一个月）。如投标人注册成立时间不足 3 个月的，自有员工的社保证明以承诺函（格式自定，承诺拟安排的人员为自有员工即可）代替。未按要求提供人员社保证明的，投入的该人员作不得分处理。
3.以上资料均要求提供复印件（或官方网站截图）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备查。评分中出现无证明资料或专家无法凭所提供资料判断是否得分的情况，一律作不得分处理。

	4
	供应商认证情况
	6
	专家打分
	一、评审内容：
投标人具备履行水量平衡测试工作所必须的检验、测试等专业技术能力、具备相关领域认证资质或实验室认可资质。提供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CNAS），提供得满分，不提供不得分。
二、评审标准：
1.提供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CNAS）或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证书（CMA）作为得分依据。
2.以上资料均要求提供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备查。评分中出现无证明资料或专家无法凭所提供资料判断是否得分的情况，一律作不得分处理。

	5
	诚信
	5
	专家打分
	一、评审内容：
投标供应商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2023〕3号）列明的一般行政处罚信息、一般违法失信记录信息的，本项不得分，不存在上述情形的本项得5分。投标供应商无需提供任何证明材料，评标过程中由工作人员向评审委员会提供供应商诚信查询结果。
二、评审标准：
查询渠道：通过“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http://zfcg.sz.gov.cn）以及财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渠道查询供应商信用信息，信用信息以开标当日的查询结果为准。


备注：
1.价格、技术、商务部分累加分为100分。
2.各投标人得分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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